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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外国语学院文件

浙外院办〔2022〕62 号

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关于印发

实验教学中心建设指导意见的通知

各部门、学院（部）、单位：

经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将《浙江外国语学院实验教学

中心建设指导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抓好贯彻执行。

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

2022 年 10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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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外国语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建设指导意见

为贯彻落实《浙江外国语学院“十四五”发展规划纲要》

和《浙江外国语学院“十四五”人才培养与国际化规划》文件

精神，保障人才培养质量，加强和规范全校实验教学资源的建

设和管理，提高资源效益，经研究，决定成立语言文化等 7 个

实验教学中心（以下简称“中心”）。

一、建设原则

1.坚持“基于大学科体系整合实验教学资源”的原则，构

建各中心，减少重复建设，优化资源配置，形成各具特色、功

能互补的校实验教学中心体系。

2.坚持“立足现实、合理调整”的原则，开展各中心的空

间布局规划，建成空间相对集中、布局合理、环境生态、功能

完善的实验教学中心。

3.坚持“教学优先、开放共享”的原则，各中心明确主要

任务，保证实验教学，面向全校开放共享，提高利用效益。

二、中心建制

依据建设原则，分类整合实验资源，建立语言文化实验教

学中心、教师教育实验教学中心、跨境电商实验教学中心、数

字文旅实验教学中心、艺术实验教学中心、体育实验教学中心

和人文大数据实验教学中心。原则上各中心形成“实验室-实

验分室”的二级建制。

三、管理模式

中心实行“直管共用”与“两级管理”相结合的混合管理

模式。“直管共用”的实验室，由学校实验室管理中心直接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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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建设与管理，教务处根据相关学院教学需求统筹安排使用。

“两级管理”的实验室，学校加强宏观指导，做好顶层设计，

对实验室的建设及管理进行协调和监督；相关学院（部）负责

实验室人、财、物的有效配置，保证实验教学，面向全校开放

共享。

四、建设内容

1.完善中心共享开放机制。学校建立实验室共享协同工作

机制，各中心间充分共享实验资源，保障实验教学。各中心完

善实验室开放运行机制，在保质保量完成实验教学任务前提

下，向全校师生开放。

2.建立中心二级建制。各中心建立“实验室-实验分室”

的二级建制，进一步明确专兼职实验技术人员及岗位职责，调

整各中心用房，实行专房专用。

3.保障中心建设和运维经费。学校保障中心建设经费，各

中心结合现有条件，制定建设方案，纳入学校教学实验平台与

实践实训基地类项目库。相关学院（部）保障中心运维经费，

各中心实行基于实验教学项目的运维经费年度预算制，纳入各

中心管理单位的年度预算。

4.加强中心数字化建设。学校建设实验室数字化平台，各

中心对所属实验室的运行、安全、设备配置等要素进行数字化

管理，并根据运行情况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。

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2 年 11 月 7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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